
关于开展2022年农业产业化株洲市级

龙头企业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打造农业优势特色千亿产业、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意见》（湘农组发〔2019〕1号）和2022年市委一号文件精神，按照“一县一特”“一村一品”发展模式，突出加工主导、一二三产业融合，培育我市优势特色产业，壮大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以下简称市级龙头企业）规模，经研究决定开展2022年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认定
（一）申报条件与对象

凡符合申报条件的农业企业均可申报（原则上要求申报企业注册登记两年以上，企业重组或变更企业名称以原注册登记时间为准），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优先。

（二）申报原则

1.突出特色产业原则。按照一县一特、一村一品、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创建及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要求，突出加工，重点支持以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为主导的企业申报。

2.兼顾其他产业原则。支持为农业优势特色产业提供社会化服务的企业和休闲农业企业申报，如种子种苗、农资、农机、电子商务等企业，休闲农业企业申报应具备获评省四星级以上（含省四星级）休闲农庄条件。

3.适度控制规模原则。为确保质量标准，根据评分标准对拟新增市级龙头企业进行现场核查并评分，分产业类别排名入围8家企业，再经市局党组研究遴选5家左右企业，报市政府分管领导审定。  
4.全市统筹优中选优原则。择优选择全市规模较大、发展前景好、创新性较强的企业新增进入龙头企业行列。 

（三）申报认定程序

采用企业自愿申报、醴陵市农业农村部门审核、醴陵市政府（分管领导签字）同意的方式，以醴陵市农业农村部门文件向株洲市农业农村局推荐，经株洲市农业农村局复审，并株洲报市政府分管领导审定，公示无异议的企业由株洲市农业农村局发文认定并授牌。
二、申报认定要求

（一）名额控制

全市拟新增5家左右市级龙头企业，根据“一县一特”“一村一品”、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创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生产产值、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现有市级龙头企业个数及近期摸底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新增龙头企业个数。

（二）认定材料

1.市农业农村局申报推荐文件。
2.新申报企业需填报《2022年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认定申报书》（附件1）。

（三）上报时间

各农业企业于6月12日前向市农业农村局上报申报企业的材料，报送纸质和电子文档各一份。

（四）工作要求

严格工作纪律，在申报和评审期间，市农业农村局不受理申报企业来访。

联 系 人：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股，易明
联系电话：18774924770  邮箱：1529449223@qq.com
附件：1.2022年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认定申报书 

2.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评分标准

3.县市区2022年拟新增市级龙头企业摸底汇总表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26日

附件1
2022年农业产业化

市级龙头企业认定申报书

申  报 企 业：（盖章）                            

申  报 日 期：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
企业申报材料
1、申请报告。

2、企业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报告（包括企业基本情况、采取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与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基地和农户的基本情况、促进农户增收情况等）。

3、企业基本情况表（格式附后，加盖企业公章）。

4、企业营业执照。

5、新申报市级龙头企业提供2021年的资产和效益情况（须经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审定的企业2021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报表附注等）。

6、企业资信情况（在有效期内，上级银行颁发证书的需加盖当地开户银行公章）。

7、企业带农增收的协议、订单等材料（企业带动能力和利益联结情况须由县以上农业农村部门提供说明并附与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大户签订的合作合同或协议等）。

8、企业相关产品质量及管理标准体系认证（含食用农产品“身份证”管理、质量追溯和合格证制度落实情况，近两年内由县级以上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法定监管部门出具的产品质量安全证明、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保体系认证证明等）。

9、企业获奖等情况（包括科技成果、专利证书，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或有关部门颁发的证书、注册商标材料等）。

以上材料，未注明必须为原件的，可用复印件，并加盖企业公章。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公章）：                                                                     2022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征信代码
	
	注册时间
	
	注册资金（万元）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
	
	注册商标
	

	主要经营范围
	
	主营产品名称
	

	企业类型
	□国有及国有控股   □集体    □民营   □外商投资     □其他

	所属行业
	□粮食  □畜禽（□生猪  □家禽）  □蔬菜  □油料（□油菜  □油茶）  □茶叶  □水产  

□水果  □中药材  □竹木（□南竹）  □棉麻   □其他（□商贸物流）

	上市（或拟上市）时间
	
	交易所
	
	上市板块
	

	主营产品认证
	□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
	□无公害农产品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主营产品认证面积
	

	二、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经济指标
	2021年

	
	完成数
	增长%

	资产总额
	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
	万元
	
	

	负债总额
	万元
	
	

	资产负债率
	%
	
	

	银行信用等级
	——
	
	

	用工人数
	人
	
	

	其中：农民就业人数
	人
	
	

	劳动者报酬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上交税金
	万元
	
	

	领办专业合作社
	个
	
	

	入社农户
	户
	
	

	入社农民
	人
	
	

	联系基地
	亩
	
	

	其中：订单基地
	亩
	
	

	带动农户
	户
	
	

	其中：订单带动
	户
	
	

	投资总额
	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银行贷款总额
	万元
	
	


附件2           2022年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评分标准
市级龙头企业考核100分，考核综合得分80分以上的，方可列入市级龙头企业申报对象。

企业名称（盖章）：

	考核内容
	指标要求
	分值
	计分标准
	自评分
	考核评分

	企业规模

（40分）
	年销售收入2000万左右
	20分
	每少100万扣1分，最高扣减5分；每超过500万元增计1分，最高增计5分
	
	

	
	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
	20分
	达不到的计0分；每超过500万元增计1分，最高增计5分
	
	

	企业信用

（10分）
	依法纳税
	4分
	依法纳税的计4分，欠税的计0分
	
	

	
	不欠工资不欠社保
	6分
	达标的计6分，若有一项不达标的扣3分，两项都达不到的计0分
	
	

	资产负债率

（10分）
	60%以下
	10分
	企业资产负债率在60%（含60%）以下的计10分，高于60%的计0分
	
	

	建原料基地

（10分）
	基地规模提供原料数量带动农户
	10分
	每缺一项扣2分
	
	

	带动能力

（10分）
	带动农户
	10分
	企业带动农户500户的计5分，达不到的计0分；每增加100户，增计1分，最高增计5分
	
	

	企业竞争力

（20分）
	两品一标认证
	4分
	绿色、有机各计2分，否则计0分
	
	

	
	名牌名品
	4分
	有中国驰名商标或中国名片产品的计4分，没有的计0分，有省著名商标或者名牌产品的计2分，没有的计0分，最高不得超过4分
	
	

	
	质量管理认证环保达标证明安全资格认证卫生管理认证
	2分
	有其中一项的计2分，否则计0分
	
	

	
	职业技能
	4分
	持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达到80%以上计4分，达到60%计2分，低于60%的计0分
	
	

	
	发明专利
	2分
	有证书计2分，没有的计0分
	
	

	
	注册商标
	2分
	有的计2分，没有的计0分
	
	

	
	财务管理
	2分
	有严格执行计2分，没有的计0分
	
	

	合计
	
	
	
	
	


 附件3

2022年拟新增市级龙头企业摸底汇总表

	企业名称
	所属产业
	资产总额(万元)
	固定资产(万元)
	2021年销售收入(万元)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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